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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96           股票简称：复星医药         编号：临 2023-093 

债券代码：143422          债券简称：18 复药 01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简称同正文） 

● 截至 2023 年 7 月 28 日，控股股东复星高科技持有本公司 957,129,455

股股份（其中：A 股 885,595,955 股、H 股 71,533,500 股），约占截至 2023 年

7 月 28 日本公司股份总数（即 2,672,156,611 股，下同）的 35.82%。本次办理

股份质押后，复星高科技累计质押本公司股份（均为 A股）数量为 698,980,000

股，约占截至 2023 年 7月 28日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6.16%。 

● 截至 2023年 7月 28日，本公司控股股东复星高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即

复星高科技董监高、复星国际有限公司及其董高<包括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下同）

合计持有本公司 963,517,180股股份（其中：A股 885,983,680股、H股 77,533,500

股），约占截至 2023 年 7 月 28 日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36.06%。本次部分股份质

押后，复星高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本公司股份（均为 A 股）数量为

698,980,000 股，约占复星高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数的

72.54%。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31 日接到控股股东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高科

技”）的通知，其已将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 A股股份办理质押手续，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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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

控股 

股东 

本次质押 

股份数量 

（股）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 

补充 

质押 

质押 

起始日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持 

股份数 

比例 

占本公司 

股份总数
注
 

比例 

质押 

融资 

资金 

用途 

复 星

高 科

技 

是 162,000,000 否 否 2023 年 

7 月 

28 日 

2025 年 

7 月 

31 日 

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上海市长

宁支行 

16.93% 

 

6.06% 偿还债务 

注：截至 2023 年 7 月 28 日 

上述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

障用途的情形。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 2023年 7月 28日，复星高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 

名称 

持股 

数量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前

累计质押 

数量 

本次质押后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累计 

质押 

数量 

占其

所持

本公

司股

份数

的比

例 

占本公

司股份

总数的

比例 

已质

押股

份中

限售

股份

数量 

已质

押股

份中

冻结

股份

数量 

未质

押股

份中

限售

股份

数量 

未质

押股

份中

冻结

股份

数量 

复星 

高科技 

957,129,455 35.82% 536,980,000 698,980,000 73.03% 26.16% 0 0 0 0 

复星 

高科技 

一致 

行动人 

6,387,725 0.24% 0 0 0 0 0 0 0 0 

合计 963,517,180 36.06% 536,980,000 698,980,000 72.54% 26.16% 0 0 0 0 

1、截至 2023年 7月 28日，控股股东复星高科技已质押股份（均为 A 股）

中，32,249 万股已质押股份将于未来一年内质押到期（约占复星高科技及其一致

行动人所持本公司股份数的 33.47%、约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12.07%），对应融

资余额人民币 34.83 亿元；其中，18,825 万股已质押股份将于未来六个月内质押

到期（约占复星高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本公司股份数的 19.54%、约占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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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股份总数的 7.04%），对应融资余额人民币 17.42 亿元。 

截至本公告日（即 2023年 7月 31日，下同），控股股东复星高科技各项生

产经营均正常开展，并具备资金偿还能力，还款资金来源包括但不限于发行债券、

分红、投资退出、控参股公司投资收益等。 

2、截至本公告日，控股股东复星高科技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

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本集团（即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单位，下同）利益

的情况。 

3、截至本公告日已发生的控股股东股份质押，不会对本集团的主营业务、

持续经营能力、公司治理、日常管理等产生不利影响，亦不会导致本公司实际控

制权发生变更。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对本集团不存在业绩补偿义务。 

 

本公司将密切关注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的进展情况，并按法

律、法规和本公司股票上市地规则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